
重庆市财政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财政局发布

- 1 -

重庆市财政局
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老干部局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市级特困企业认定办法

（修订稿）》的通知
渝财规〔2018〕8 号

市级有关部门，市属国有独资及控股（集团）公司：

为了进一步支持市级国有特困企业发展，帮助落实社会保障

政策，根据实际情况，我们对原《重庆市市级特困企业审核暂行

办法》及其补充通知进行了修订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老干部局

2018 年 8 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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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市级特困企业认定办法
（修订稿）

根据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

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委办发〔2016〕44 号）等

文件精神，为支持市级国有特困企业发展，帮助落实社会保障政

策，进一步规范特困企业申报、认定条件和程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市辖区内市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（不含已进入破产程序

的企业），且企业职工存在以下群体之一：离休人员、企业军转

干部、企业“三类人员”等。

二、参考指标

（一）连续亏损 3 年以上；

（二）营业总收入比上年降低 20%及以上；

（三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100%及以上；

（四）企业在册职工上年实发工资人均额低于当地职工平均

工资 60%以下。

新申报认定特困企业，需符合以上 4 项指标，申请复核认定

特困企业原则上需符合前述指标 2 项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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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资料

（一）企业基本情况、运行困难情况等书面文件；

（二）企业填报的《重庆市市级特困企业申报表》一式 3 份

（见附表）；

（三）企业近 3 年度的财务决算报表及审计报告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特困企业审核采取“一次认定、三年有效”的办法。首次申请

认定特困企业的，由企业准备上述资料，于每年 6 月底前经市级

主管部门或上级集团公司初审汇总后报市财政局，无主管部门

（集团公司）的，可直接向市财政局申报。

特困企业经认定后，有效期三年。三年后根据企业经营状况，

可参照新申报企业按时提交资料申请复核认定。

五、评审程序

由市财政局根据申报情况，会同市国资委、市人力社保局、

市税务局、市委老干局于每年 8 月份组织一次认定或复核会议。

经审核确认为特困企业的，联合发文予以公布。

六、扶持政策

经认定或复核为特困企业的，经企业申请，三年内可享受以

下财政补助政策：

（一）离休人员生活补贴、医药统筹费补贴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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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企业军转干部生活与医疗困难补助；

（三）企业“三类人员”生活困难补助；

（四）其他有关对特困企业的扶持政策和资金补助政策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依法关闭或破产的市属国有企业，由企业或主管单位

提供相关证明后，市财政可按相关政策规定安排补贴资金。

（二）本办法从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《重庆市市级特困企业

审核暂行办法》（渝财社〔2004〕115号）、《关于<重庆市市级特

困企业审核暂行办法>的补充通知》（渝财社〔2005〕24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附表：重庆市市级特困企业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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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重庆市市级特困企业申报表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 月 日

项目 单位 年度 年度 年度

一、营业总收入 万元

二、净利润（亏损以“-”填列） 万元

三、资产负债情况

1.资产总额 万元

2.负债总额 万元

3.资产负债率 %
四、全年职工工资

1.平均人数 人

2.工资发放总额 万元

3.人均实发工资 元

五、其它人数

1.离休人员 人

2.企业军转干部 人

其中：在职 人

退休 人

3.企业“三类人员” 人

控股（集团）公司或主管部门初审意见（盖章）：

单位负责人： 填报人： 电话


